
海怡寶血小學 

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「中國舞蹈高小比賽班」上課事宜通告 
 

敬啟者： 

現邀請  貴子弟參加中國舞蹈高小比賽班。本班由卜白鸝小姐任教，卜白鸝導師畢業於北京中央

民族大學藝術系，主修舞蹈，為資深的舞蹈老師，多年來為學校編排舞蹈及參加學校舞蹈節比賽，成

績優良。 

本班學員經導師訓練後，需參加由教育局及舞蹈總會在二零一八年一月期間舉行之「第 54 屆學

校舞蹈節」，學員均需準時出席每次的排練，臨近比賽期間的 1 月，需要延長上課時間至 5 時 40 分，

請家長留意。在聖誕節的加班練習，學生務必要出席，如學生不能出席，導師會安排學員作後備生，

請家長留意。現將有關上課資料臚列如下。 

上課日期（星期二）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備註 

月份 日期 

下午 3:40 - 5:10     

舞蹈室 

 

/ 

 

禮堂 

上課當天須

穿著運動校

服和帶備技

巧鞋。 

9 19，26 

10 3，10，31 

11 7，14，21，28 

12 20，21(聖誕假期) 上午 10:00 – 下午 1:00 

1 2，9，16 下午 3:40 - 5:40 

2 6，13，27 

下午 3:40 - 4:40 
3 6，27 

4 10，17，24 

5 8，15 

6 12，19，26 下午 2:00 -3:30 

1. 學    費 (導師費)：$56 × 34 小時 = $1904 (聖誕加班時數免收費) 

2. 此活動在九月至翌年一月未能安排校車接載學生，請安排  貴子弟由家長接送或自行放學。學生

於比賽後會繼續上課。二月至五月，如參加的學生平日有乘搭校車的，可乘搭第二輪校車。 

3. 參與同學須準時出席所有排練，如因病或特殊情況缺席，須依據平日上課之請假手續辦理。無故

缺席、經常遲到或出席率不足百分之七十五之同學，其參加表演及比賽資格可能會被取消，敬請

留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4. 為免混亂，請參加學生於九月八日(星期五)前把回條連同學費於小息或午息時交回林美蘭副校

長。如交支票，支票抬頭請寫「卜白鸝」，支票後請寫上學生姓名、班別及聯絡電話。已繳交之

學費無論任何情況下將不獲退回，敬請留意。 

5. 惡劣天氣安排：星期一至五的活動，如在當天早上八時前或後仍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/及發出紅

雨、黑雨或/及教育局宣佈停課，當天的所有活動暫停，上課的日數將會順延。 

6. 如因導師請假，有關課程將順延一次或另擇補課日期，屆時將盡快發通告通知家長有關補課安

排。但若是學生因病或任何事故請假，將不設補課。 

7. 學校被迫停課：因特別事故，如：流感爆發，本校需停課而未能進行活動，有關停課安排將由本

校作決定。本校將視乎情況而決定日後安排進行補課，或取消課堂。 

8. 獲導師推薦參加學校舞蹈節比賽的學生，其比賽服飾會為學生度身訂造，費用需由學生自付。學

年終表演完畢，學生可保留服飾，以作留念。 

9. 為鼓勵同學努力練習，成員如能準時出席每次練習，並表現投入積極者，且能代表學校參加校外

比賽，無論獲獎與否，學年終均獲記優點一次；如在校外比賽中獲首三名，則記小功一個。 

10. 如已申請「校本課後及支援計劃」及「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」的合資格學生，可獲津貼學

費及服飾費，學生在報名時需先全額付費及保留收據，學校在一月前發放津貼費。 

11. 請保留此通告至活動完畢。 

   此致 

貴家長台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謹啟 

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德才 

通告<三十四> 

回  條 

敬覆者： 

    本人已知悉 1718 年度「中國舞蹈高小比賽班」事宜，並  *  同意  /  不同意  參加。 

放學方式： □ 自行放學     □ 家長接送 (請以表示) 

繳費方式： □ 支票，請填寫：                  (銀行名稱)及                (支票號碼)   

□ 現金 

此覆 

海怡寶血小學校長 
 

學生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     )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學生班別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日   期：二零一七年九月    日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回條及費用交回林美蘭副校長》   

通告<三十四>         


